附表【2】
世新大學115年度上海境外碩士在職專班
工作經歷證明
	姓     名
	
	出生年月日
	

	護 照 號 碼
	
	性     別
	

	服 務 單 位
	
	職     稱
	

	任 職 期 間
	         年       月 至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

	擔任工作內容
	

	工 作 狀 況
	□目前在職
□曾在職

	
備  註
	1.可參考使用本證明書格式，亦可由證明機構另行出具。
2.若在不同機構服務者，請分別填具不同機構之證明書。
3.報考本班者，歷任工作年資累計須滿1年(現任職務之工作年資
累計如未達1年者，務必檢附前任職務之工作證明)。
4.已離職者，若可取得其他曾在職證明文件，可不用填具本表。




證明機構：
負責人：
機構地址：
電話：

日期：年 月 日 (加蓋關防或機構印信)
